
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112年7月11日
勞動關3字第1120143066A號

 

 

修正「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實施要點」

部　　長　許銘春

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獎勵調解人、受委託之民間團體、主任仲裁委員及仲裁人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推動仲裁機制，以促進勞資爭議雙方當事人（以

下簡稱當事人）共同申請交付仲裁，並提升專家學者辦理仲裁案件之意願，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之獎勵對象如下：

（一）具備勞資爭議調解辦法（以下簡稱調解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調解人之

資格，並促成共同申請交付仲裁案件者。

（二）符合調解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受委託民間團體之要件，並促成共同申請

交付仲裁案件者。

（三）具備勞資爭議仲裁辦法（以下簡稱仲裁辦法）第九條所定主任仲裁委員或仲

裁辦法第十八條所定仲裁人之資格，並辦理仲裁案件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稱促成，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載明當事人共同申請交付仲裁。

（二）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載明已向當事人說明共同申請交付仲裁規定，且當事人自

調解不成立之日起十日內共同申請交付仲裁。

三、本要點之獎勵期間、條件、範圍及金額：

（一）期間及條件：前一年十月一日至當年九月三十日已經作成仲裁判斷或當事人

於仲裁程序中和解，且該程序已告終結之案件。

（二）範圍及金額：

１、符合前點第一款之資格者：促成共同申請交付仲裁案件三件至六件，最高

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五千元；七件至十件，最高金額為二萬元；十一

件以上最高金額為四萬元。

２、符合前點第二款之資格者：促成共同申請交付仲裁案件六件至十件，最高

金額為五千元；十一件至十七件，最高金額為三萬元；十八件至二十五

件，最高金額為六萬元；二十六件以上最高金額為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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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符合前點第三款之資格者：辦理仲裁案件，每件和解金額達三萬元以上

者，最高金額為五千元；未達三萬元者，最高金額為二千五百元；每件作

成仲裁判斷，最高金額為一萬元。

　　　　本部每年度自當年十月一日起，辦理前項案件之獎勵審查作業。

四、本部辦理獎勵審查作業前，應以書面通知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

主管機關）協助提供下列仲裁案件資料，並作為申請通知及審查決定之參據：

（一）促成申請交付仲裁案件之調解紀錄。

（二）仲裁紀錄。

（三）仲裁判斷書。

（四）仲裁程序中之和解書。

（五）獎勵仲裁案件彙總表（附件一）及獎勵對象之聯繫方式。

　　　　地方主管機關提供之前項資料，應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期間及條件。

　　　　地方主管機關提供之第一項資料，應與填報於「全國勞工行政資訊管理整合應用

系統－勞資爭議管理」之內容相符。

五、本部辦理獎勵審查作業時，應依前點地方主管機關提供之仲裁案件資料通知第二點所

定對象，向本部申請獎勵。

　　　　依前項規定向本部申請獎勵者，應檢具申請表（附件二），並於前項通知送達之

日起十日內，以掛號郵件、快捷郵件、包裹郵件、自行送件或其他可供查詢交寄日期

之方式提出申請，逾期申請或無法判明交寄日期者，不予受理。

六、本部辦理獎勵審查作業，應以書面方式進行，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協

助進行審查。

　　　　審查小組委員就審理之案件，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迴

避。

　　　　審查小組認有必要時，得邀請地方主管機關、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說明。

　　　　經審查核定之獎勵對象，本部得限期通知其檢具領據（附件三、附件四）到部辦

理核撥獎勵；未於期限內檢具領據到部者，視同放棄，不予核撥獎勵。

七、依據本要點申請獎勵，有特殊情形報經本部同意者，得不受第五點第二項及前點第二

項規定之限制。

八、經查明有其他不符本法或本要點規定之情事者，不予核定獎勵；已核定獎勵者，本部

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獎勵。

　　　　經依前項規定撤銷或廢止原核定獎勵者，應返還所受領之獎勵；本部應以書面行

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令其限期返還之。

九、本要點所編列之年度預算有被刪除等不可歸責之因素，致不足支應獎勵時，本部得公

告調整或停止發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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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由機關填寫)： 

姓 名 / 

團體名稱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電 話  
出生年月日/

團體成立日 

 

申請獎勵

對象 

(1、3 項可

複選) 

□ 
1、具備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 13條第 1項所定調解人之資格，並

促成共同申請交付仲裁案件者 

□ 
2、符合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 20條第 1項所定受委託民間團體之

要件，並促成共同申請交付仲裁案件者。 

□ 
3、具備勞資爭議仲裁辦法第 9 條所定主任仲裁委員或仲裁辦法

第 18條所定仲裁人之資格，並辦理仲裁案件者 

通訊地址 

□□□-□□□  

       市（縣）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注 意 

事 項 

※本申請案係依據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5,000元以下罰金。』 

※申請人經查明有其他不符本法或本要點規定之情事者，不予核定獎勵；

已核定獎勵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獎勵。經依前項規定撤銷或廢

止原核定獎勵者，本部應限期申請人返還已受領之獎勵；屆期未返還

者，本部應依法追繳。 

 

 

本人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 

                     申請人或團體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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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領 據 

（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案件） 

茲領到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之獎勵金新臺幣    元整。

（數字請大寫） 

 

具領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郵逓區號       縣（市）      區（鎮、市、鄉）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具領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一、請於領據背面黏貼具領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二、以申請年度為扣繳所得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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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領 據 

（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案件） 

茲收到勞動部獎勵運用勞資爭議仲裁機制案件之獎勵金新臺幣      萬元整（數

字請大寫），請全數撥入金融機構帳號如下：（請勾選一項）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金融機構存摺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單位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郵政存簿儲金 立帳郵局：      郵局 

  局號       －  帳號：       －   

 

領款單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款單位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         

  

※附件：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乙份。（請黏貼於本收據之背面） 

   具領人 

代表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出  納：                 （簽章） 

 

（受獎勵團體無專任會計

人員或出納人員者，得由

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

代為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加蓋團體圖記) 

 

（請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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